
河南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日产 10 万套塑壳、30 吨 AGM 隔板纸新能源电池配套生产项目（Ⅱ期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1 月 10 日，河南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河南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日产 10

万套塑壳、30 吨 AGM 隔板纸新能源电池配套生产项目（Ⅱ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濮阳市产业集聚区黄河路东段 3566 号天能集团（濮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内 

建设规模：日产 30 吨隔板纸生产线 

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为改扩建工程，新增 4 条隔板纸生产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日产 10 万套塑壳、30 吨 AGM 隔板纸新能源电池配套生产项目。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由濮

阳市环境保护局工业园区分局批复，审批文号：濮工环审[2019]11 号。2020 年 10 月完成了 3 条注

塑生产线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称“Ⅰ期工程”）。2020 年 10 月 4 条 AGM 隔板纸生产线建设完成

并安装调试，本次验收工作仅对 AGM 隔板纸生产线及相关环保工程进行验收（以下称“Ⅱ期工

程”）。 

项目环保设计、安装和调试工作由上海问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尚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 650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663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的 10.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包括河南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日产 10 万套塑壳、30 吨 AGM 隔板纸新能

源电池配套生产项目（Ⅱ期工程）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建设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等与项目环评基本一致，其中排气筒的合并排放，纯水站

依托变为新建，残渣由回用变为综合利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废水包含纯水制备废水、定型滤液废水和设备清洗废水，纯水制备废水属于清净下水，

与经车间废水处理产处理的定型滤液废水和设备清洗废水一起经过厂区总排口排污濮阳市第三污

水处理厂处理。 



污水处理采用“隔油+pH 调节+三级沉淀池+压滤”处理工艺，设计处理规模为 10m3/h，设计

进水水质 CODcr≤500mg/L、BOD5≤260mg/L，处理后水质可达到《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表 2 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要求。 

企业在已在废水总排放口安装了在线监测装置，并已与环保部门联网，监测项目包括废水流量、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二）废气 

（1）天然气燃烧废气 

项目隔板生产线采用天然气作为热源，炉窑安装有低氮燃烧装置，产生天然气燃烧废气，主要

污染物为SO2、NOx和烟尘，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2）硫酸雾 

隔板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将98%的浓硫酸配置成35%硫酸溶液进行配浆，用于调节浆液的酸碱度，

在现有工程配酸车间完成后通过管道输送至配浆工序。烘干过程中会有少量硫酸雾产生，与天然气

燃烧废气一起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产生高噪声的设备主要为打浆机、水泵、真空泵、收卷机、风机等，其噪声源强一般为

70~90dB（A），针对其噪声特性，工程中分别采取设置减振基础、隔声等防治措施。 

（四）固体废物 

分切工段的废边角料回用于生产，储浆工段的残渣、废包装物、污水处理产生的废玻璃纤维储

存在一般固废暂存间内，定期外售或综合利用。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能得到较为有效的综合利用和

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隔板纸车间已完成防腐防渗的建设。 

（2）公司配套有消防器材及个体防护设施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项目废水处理设施“隔油+PH 调节+三级沉淀”设施对 COD、悬浮物、氨氮、总磷、总氮去除

效率分别为 60%、32%、57%、45%、40%，各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表 2 间接排放标准限值的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隔板纸烘箱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能满足《河南省

2019 年工业炉窑污染治理方案》天然气烘干炉排放限值要求，同时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_1066-2020）其他炉窑标准限值得要求；硫酸雾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能满足《大气污

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要求，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2）废水 

本工程生产废水车间处理设施、全场废水处理站、废水总排口 PH、SS、COD、氨氮、总磷排

放浓度均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 2 间接排放标准限值的要求，废水

总排口各污染物浓度同时满足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可以做到达标排放。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公司厂界噪声昼间测定值范围为 52~57dB(A)，夜间为 43~48dB(A)，昼、夜间

噪声测定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

65dB、夜间 55dB）。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COD、氨氮排放总量满足环评批复及当前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的限值要求（COD0.89t/a、

氨氮 0.02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 

验收监测期间，西寨村、牛村环境空气 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浓度满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硫酸雾污染物浓度满足《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限值的要求。 

（2）地表水 

验收监测期间，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排入金堤河上游 500m 处和金堤河的宋海断面监测断面各监

测因子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要求。 

（3）地下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区周边地下水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Ⅲ类标准要求。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建设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等与原环评基本一致，无重大变更。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验收监测数据合理有效，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根据该

报告，各污染源污染物排放能够达到排放标准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验

收工作组原则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管理要求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确保各类污

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杜绝发生污染事故。 

八、验收人员信息 

具体见附表。 

 

 

 

验收组 

2021 年 1 月 10 日 

 

 

 

 

 

  




